
 

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會議  

資料文件  

  

 

立法會  

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及  

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粵港環保合作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述粵港環保合作的最新情況，以及我們在推

展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 至 2020 年 )》 (綱要 )

上，提議粵港環保合作的主要領域。   

背景  

2 .  保護環境是香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府的重點工作。由於污染跨越

地域界限，我們一直與廣東省政府緊密合作，致力改善珠江三角

洲 (珠三角 )地區的環境。粵港政府均十分重視這方面工作，故此

雙方在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框架下定期舉行會議，交流

意見及訂定策略，以解決彼此關注的事項及問題；包括改善區域

空氣質素、推動清潔生產、加強跨境水質管理及污染管制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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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生態保育等。雙方在合作小組以下已成立各專責小組，詳細

研究各項環境問題和推行改善計劃。  

3 .  為加強環保合作，粵港政府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同意共同制訂

策略，把珠三角地區打造成一個 “ 綠 色 大珠三角地區優質 生 活

圈 ” 。這個概念亦已納入《綱要》內。  

最新進展  

改善區域空氣質素  

2010 減排目標  

4 .  為改善區域空氣質素，我們於二零零二年四月與廣東省政府

達成共識，雙方會盡最大努力，在二零一零年或之前把區內四類

主要空氣污染物，即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揮

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，以一九九七年為參照基準，分別減少

40%、 20%、 55% 及 55%。粵港政府在去年八月舉行的粵港合作

聯席會議上，再次確定達致減排目標的決心。  

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  

5 .  為達致上述二零一零年的減排目標，粵港政府於二零零三年

十二月制訂《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》 (《管理計劃》 )，

訂立針對主要空氣污染物排放源的管制及減排措施。雙方現正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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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落實《管理計劃》。此外，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已成

立珠三角空氣質素管理及監察專責小組 (專責小組 )，跟進《管理

計劃》的工作。  

6 .  《管理計劃》的減排及管制措施針對主要污染排放源，包括

發電廠、車輛及工業工序。本港已為所有發電廠訂立排放上限，

並會於續牌時加以逐步收緊。立法會於二零零八年通過《 2008 年

空氣污染管制 (修訂 )條例》，賦予有關排放上限法定效力。政府

亦已推出資助計劃，促進使用環保車輛，並為歐盟 V 期柴油提供

稅務優惠。我們現正探討本地渡輪使用較潔淨燃料的可行性，並

會加強管制，限制消費品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含量。  

7 .  為達致二零一零年的減排目標，廣東省政府亦正實施多項空

氣質素改善措施，包括改善能源供應結構；加快在火力發電廠安

裝脫硫設施；加強管制工業源頭的排放；收緊車輛尾氣排放及燃

料標準；在儲油庫、油罐車及加油站進行油氣回收綜合治理等。

這些措施的摘要載於附件。為進一步改善區域空氣質素，廣東省

政府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推出《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大氣污染防治辦

法》，加強對發電、道路運輸和工業源頭的減排及管制工作。   

區域空氣監控網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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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根據管理計劃，粵港雙方已建立「粵港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

監 控 網 絡 」 (監 控 網 絡 )， 為 市 民 提 供 全 面 及 準 確 的 空 氣 質 量 數

據，並每天發布區域空氣質量 指數以及圖表，顯示污染分 佈 情

況。有關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期間的區域空氣

監測結果報告，可在粵港兩地環保當局的網 頁 查閱。  

排污交易試驗計劃  

9 .  此外，兩地政府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完成制訂《珠江三角洲火

力發電廠排污交易試驗計劃》的實施方案，以協助區內發電廠達

至當地政府為其訂立的排放上限。我們亦於 2008  年修訂了《空

氣污染管制條例》 (第 311 章 )，為本地發電廠與珠三角地區發電

廠的排污交易訂定條文，讓發電廠有另一個途徑符合排放上限。  

《管理計劃》的中期回顧研究  

10 .  雙 方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完 成 了 《 管 理 計 劃 》 的 《 中 期 回 顧 研

究》，以評估《管理計劃》內各項減排措施的成效和區內的排放

趨勢，並建議了強化措施。研究結果顯示粵港雙方根據《管理計

劃》所推行的防治及管制措施，有助大幅減少區內空氣污染物的

排放。此外， 研 究 亦 建議 主 要 針 對 工 業 和 運 輸 ( 陸 上 及 海 上 ) 汚 染

排 放 的 額 外 減 排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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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香港近年一般空氣質素已見改善。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八年

的五年間，大 氣 中 可吸入懸浮粒子 的 濃 度  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

硫和臭氧含量減少 9% 至 20%，低能見度 1 時數亦減少 30%。監

控網絡二零零八年的監測結果報告顯示，雖然珠三角地區去年經

濟續有增長，區內的二氧化硫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年均值，與二

零零七年相比，分別下降了 19% 和 11%，這與去年珠三角經濟

區加強減排力度及機動車管理等措施有關。這些改善顯示粵港政

府的共同努力已取得一定成果。  

清潔生產  

12 .  粵港兩地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八月簽訂了《關於推動粵港兩地

企業開展節能、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利用的合作協定》，為雙方

共同推動兩地企業進行節能及清潔生產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。  

13 .  二零零八年四月，雙方共同開展一項為期五年的「清潔生產

伙伴計劃」 (「伙伴計劃」 )，鼓勵及協助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

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及作業方式，減少排放及節省能源。「伙伴計

劃」涵蓋的八個行業包括：紡織業、印刷和出版業、金屬和金屬

製品業、非金屬礦產製品業、化學製品業、食品和飲品製造業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“ 低能見度 ” 指能見度低於 8 公里，不包括出現霧、薄霧或降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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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紙和紙品製造業及傢具製造業；參與企業可獲提供清潔生產專

業意見及技術支援。  

14 .  香港政府會為「伙伴計劃」投入逾 9 ,300 萬元，推行認知推

廣活動，及資助參與工廠進行實地評估、示範項目和核證改善項

目的成效。香港政府亦聯同多個珠三角城市的當地政府部門，舉

辦清潔生產外展活動、研討會、展覽等。  

15 .  「伙伴計劃」現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聯同區內的環境技術服

務公司協力推行，並已編製清潔生產方案實用指南，及設立專題

網站及查詢熱線，以便與業界分享資訊及成功經驗。  

區域水質改善工作及其他合作領域   

16 .  粵港政府在解決珠江河口及鄰近水域污染問題上已建立穩固

的合作基礎。二零零八年，粵港雙方推出一套共同研製的先進電

腦模擬工具，用以評估水質。該模型能模擬珠江河口複雜的水流

動態和水質變化過程，為粵港政府制訂水質管理和污染消減方案

提供科學分析工具。雙方會利用該模型，共同探討珠江河口水質

管理的下一階段合作。  

17 .  粵港兩地均希望逐步加強雙方在珠江河口及鄰近水域污染控

制方面的合作。兩地已攜手完成《深圳灣水污染控制聯合實施方

案》的首次回顧，並擬訂一份修訂方案，訂明深圳灣污染物的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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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目標及將會採取的措施，以逐步降低深圳灣的污染負荷量。雙

方亦正就《大鵬灣水質區域控制策略》進行回顧。  

18 .  此外，雙方曾就多個領域進行交流，以促進珠江河口的海洋

資源護理和持續發展。這些項目包括建設和管理海洋保護區及水

產養殖技術。粵港政府合作進行人工魚礁、中華白海豚、珊瑚礁

及海龜的保育和研究工作。雙方亦經常就林業護理、城市綠化、

森林病蟲害防治及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等項目進行交流。   

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  

19 .  粵港雙方於去年達成共識，在現有的合作基礎上，進一步深

化及加強兩地的環保合作，共同研究打造一個以環保及可持續發

展為基礎的『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』， 以 制訂一個較全

面及前瞻性的區域環境合作模式，重點是將大珠三角地區建設成

一個低碳、高科技、低污染的優質生活城市群。    

20 .  二零零九年一月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《珠江三角洲

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(2008 至 2020 年 )》，及涵蓋了綠色大珠

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的原則。  根據《綱要》， 雙 方 可 考 慮 進 一

步 加強合作， 範 疇 包括鼓勵再生能源的研發及應用； 聯 手 促 進 生

態 保 護 ； 促進循環經濟發展；強化區內清潔生產；以及 訂 定 策 略

改 善 區域空氣質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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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 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的 粵 港 合 作 聯 席 會 議 第 十 二 次 工 作 會 議

上，兩地政府同意促進發展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，並致

力爭取把其納入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。  

徵詢意見  

22 .  請委員審閱本文件所載的粵港環保合作最新情況。  

 

 

環境局  

二零零九年七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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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  

廣東省政府的減排措施  

 廣東省根據管理計劃採取的措施如下：     

1 .  設立多元化的清潔能源生產和供應系統，包括不再規劃新建

燃煤或燃油發電廠，發展燃氣發電廠及確保西電東送；  

2 .  規定所有大型火力發電廠進行脫硫；  

3 .  規定火力發電廠安裝自動在綫空氣污染物監察系統，並與當

地環保部門聯網；  

4 .  規定所有新建、改建或擴展的火力發電廠進行脫硝；  

5 .  關閉小型火力發電廠及其他污染嚴重的工業 (包括低產能的水

泥廠和鋼鐵廠 )；  

6 .  加強車輛的年檢及上路抽檢；  

7 .  控制重點城市市區摩托車的增長，而廣州及東莞已禁止摩托

車在市區內行駛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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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在重點城市試行在用車環保標誌制度，根據環境空氣質量調

整和限制某種標誌的車輛上路；  

9 .  發展城市快速交通系統、發展綠色交通，並提高車輛尾氣排

放及燃料標準；  

10 .  進一步改善企業的技術水平，並且推行清潔生產 (例如新項目

要達到國內清潔生產先進水平 )。  

11 .  規定廣東省新註冊登記的車輛必須符合國 I I I 型排放標準 (等

同歐盟 I I I 期排放標準 )；  

12 .  繼深圳和廣州供應符合國 I I I  標準的車用成品油後，東莞、

珠海及中山亦正供應符合國 I I I 標準的車用成品油；以及  

13 .  在珠三角地區重點城市的加油站、儲油庫及油罐車推行油汽

回收綜合治理。  

 

環境局  

二零零九年七月  

 


